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嗯，

三
一
氏
、
主
義
永
不
過
時
論

孫
常
煒

~I 

時
代
的
巨
輪
，
天
天
向
前
推
轉
不
息
，
自
然
科
學
的
學
說
，
經
過
數
十
或
一
二
百
年
而
一
變
，
新
的
成
立
，
舊
的
淘
汰
;
社
會
科
學
的
理
論
，

經
過
數
年
或
數
十
年
，
也
是
新
的
起
來
，
舊
的
淘
汰
。
社
會
是
進
化
的
，
人
心
是
喜
新
厭
舊
的
!
這
世
界
正
像
時
裝
競
賽
一
樣

•• 

一
向
速
信
馬
克
思

、
列
寧
主
義
，
奉
為
金
科
玉
律
的
「
中
共
」
匪
黨
，
去
年
(
七
十
一
一
一
)
十
二
月
七
日
，
在
「
人
民
日
報
」
的
社
論
上
已
經
招
認
「
馬
列
主
義
已
經
過
時

」
了
﹒
'

，

於
是
也
許
有
人
會
懷
疑

•• 

三
民
主
義
是
否
會
因
時
代
的
進
步
而
變
成
過
時
的
主
義
呢
?
我
們
可
以
很
肯
定
的
回
答
:
「
不
!
絕
不
!
」
我
們

可
以
拿
理
論
與
事
實
來
說
明
三
民
主
義
永
不
過
時
的
原
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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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民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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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過
時
論



國
立
台
灣
師
範
大
學
公
民
訓
育
學
報第
二
期

三
民
主
義
何
以
不
會
過
時

為
甚
麼
三
民
主
義
不
會
過
時
呢
?
因
為
三
民
主
義
的
精
神
是
前
進
的
，
它
的
性
質
是
發
展
的
，
它
的
完
成
是
分
期
的
，
它
的
內
容
是
彈
性
的
。

因
此
，
三
民
主
義
將
永
遠
隨
著
時
代
的
進
步
而
進
步
，
它
將
永
遠
不
會
過
時
，
永
遠
不
會
落
伍
!
絕
不
像
馬
列
主
義
禁
不
起
時
間
的
考
驗
。

首
先
我
們
來
討
論•• 

三
民
主
義
的
精
神
是
前
進
的
。

費
、
三
民
主
義
的
精
神
是
前
進
的

何
以
三
民
主
義
的
精
神
是
前
進
的
?
我
們
可
以
從
三
民
主
義
所
包
含
的
村
政
治
哲
學
，
口
實
踐
方
法
'
的
革
命
程
序
，
的
服
務
態
度
，
這
四
方

面
來
作
說
明
。第

一
、
三
民
主
義
的
政
治
哲
學
是
前
進
的
|
|
由
格
致
誠
正
到
修
齊
治
平

格
致
誠
正
修
齊
治
平

三
民
主
義
所
包
含
的
政
治
哲
學
的
理
論•• 

淵
源
於
我
國
固
有
的
儒
家
學
說
。
儒
家
政
治
學
說
，
備
於
孔
子
「
大
學
」
一
書
，
故

就
人
生
對
於
國
家
的
觀
念
，
中
國
古
時
有
很
好
的
政
治
哲
學
。
我
們
以
為
歐
美
的
國
家
，
近
來
很
進
步
，
但
是
說
到
他
們
的
新
文
化
，
還
不
如
我
們

政
治
哲
學
的
完
全
。
中
國
有
一
段
最
有
系
統
的
政
治
哲
學
，
在
外
國
的
大
政
治
家
還
沒
有
見
到
、
還
、
役
，
南
說
到
那
樣
清
楚
的
，
就
是
「
大
學
」
中
所

說
的
「
格
物
、
致
知
、
誠
意
、
正
心
、
修
身
、
齊
家

，
、
治
國
、
平
天
下
」
那
一
段
的
話
。
把
一
個
人
從
內
發
揚
到
外
;
由
一
個
人
的
內
部
做
起
，
推

到
平
天
下
止
。
像
這
樣
精
微
開
展
的
理
論
，
無
論
外
國
甚
麼
政
治
學
家
，
都
沒
有
見
到
，
都
沒
有
說
出
。
』
(
註

國
父
說
:
『

一. . 
'-'"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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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謂
格
致

所
謂
「
格
物
」
'
就
是
人
類
對
自
然
現
象
與
社
會
現
象
的
研
究
。
所
謂
「
致
知
」
'
就
是
人
類
對
自
然
現
象
與
社
會
現
象
的
認
識
。
人
類
由
研

究
而
至
認
識
了
自
然
現
象
與
社
會
現
象
構
成
的
本
質
，
和
它
演
變
發
展
的
法
則
與
因
果
關
係
'
這
就
是
「
格
致
」
。

何
謂
誠
正

所
謂
「
誠
意
正
心
」
'
就
是
人
類
對
於
自
然
現
象
與
社
會
現
象
的
演
變
與
發
展
，
已
由
研
究
認
識
而
進
至
能
夠
把
握
它
、
控
制
它
的
意
思
。
更

補
充
的
說
:
人
類
對
於
自
然
現
象
與
社
會
現
象
的
把
擅
控
制
，
可
以
有
好
壞
、
正
反
、
是
非
、
善
惡
的
兩
方
面

•• 

入
類
一
方
面
能
夠
善
用
自
然
以
為

人
畫
造
一
醋
，
但
另
一
方
面
也
能
利
用
自
然
以
增
加
人
辜
的
痛
苦
。
一
切
科
學
醫
藥
，
能
夠
生
人
活
人
，
但
亦
能
夠
死
人
殺
人
。
對
於
社
會
環
境
亦
然

.• 

人
類
本
身
一
方
面
能
夠
推
進
社
會
向
上
的
發
展
，
使
畫
眾
生
活
更
臻
美
滿
;
但
另
一
方
面
也
能
引
導
社
會
使
日
趨
於
混
亂
罪
惡
，
使
軍
眾
生
活
更

陷
入
離
亂
悲
苦
。
「
誠
意
正
心
」
'
乃
是
人
類
在
好
的
方
面
、
是
的
方
面
、
善
的
方
面
，
由
被
動
的
進
至
主
動
的
，
由
局
部
的
進
至
全
體
的
，
由
低

級
的
進
至
高
級
的
，
對
自
然
與
社
會
環
境
，
具
有
把
握
、
控
制
、
改
變
、
創
造
的
精
神
力
量
之
謂
。
人
類
有
了
此
種
精
神
力
量
，
就
是
他
已
經
做
到

了
「
誠
意
正
心
」
的
功
夫
。
也
就
是
說
:
他
已
經
明
「
道
」
。
在
應
用
方
面

•• 

他
已
經
能
夠
了
解
「
事
理
」
'
運
用
「
事
理
」
'
處
置
「
事
理
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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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
致
誠
正
的
補
充
說
明

陳
立
夫
先
生
對
於
「
格
致
誠
正
」
的
意
義
，
曾
有
過
很
精
鶴
的
解
釋
。
他
說
:
『
我
們
要
美
化
人
生
，
或
是
說
要
解
決
種
種
的
人
生
問
題
，
必

定
先
要
格
物
，
即
以
「
困
知
勉
行
」
的
精
神
，
運
用
一
切
可
佬，
J

方
法
，
隨
時
隨
地
來
分
析
一
切
的
事
物
。
這
樣
γ一
來
，
物
的
大
小
、
多
少
、
黑
白

、
好
壞
、
是
非
、
善
惡
、
美
醜•.•••• 

等
等
便
可
以
明
白
了
，
自
己
的
知
識
和
能
力
也
都
同
時
增
進
了
。
這
就
是
所
謂
「
致
知
」
。
能
「
格
物
」
然
後

能
「
致
知
」
'
所
以
說
:
「
物
格
而
後
知
至
」
。
致
知
的
目
的
和
致
知
以
後
應
有
的
努
力
，
就
是
「
誠
意
」
，
即
統
制
自
己
的
「
生
冗
」
，
使
他
不

為
外
方
所
引
，
不
為
聲
色
貨
利
等
邪
慾
所
動
搖
;
始
終
能
夠
整
肅
聽
命
、
隨
意
指
揮
，
能
「
致

3

知
」
然
後
能
「
誠
意
」
'
所
以
說
:
可
知
致
而
後
意

誠
」
o

由
「
格
物
」
到
「
誠
意
」
時
，
這
人
已
經
有
了
活
動
力
(
開
口
。
『
閻
明
)
了
。
然
而
單
是
消
極
地
能
夠
約
制
自
己
的
「
生
一
兀
」
不
為
外
物
所

誘
惑
，
從
而
儲
備
一
種
偉
大
的
動
力
，
還
是
不
夠
;
必
須
更
能
積
極
地
指
揮
自
己
的
「
生
元
」
向
正
當
方
面
活
動
。
即
將
此
偉
大
的
動
力
為
「
是
者

三
民
主
義
永
不
過
時
論
三

' 



國
立
台
灣
師
範
大
學
公
民
訓
育
學
報
第
二
期

」
而
用
，
這
就
是
「
正
心
」
。
』
(
註
二

•• 
) 

修
齊
治
平
的
解
釋

關
於
「
修
齊
治
平
」
的
道
理
，
先
總
統

四

蔣
公
曾
有
簡
要
的
說
明
，
他
說
:
『
拿
格
致
誠
正
修
齊
治
平
的
道
理
講
;
我
們
要
實
現
三
民
主
義
在

今
日
的
世
界
上
，
就
一
定
要
從
先
治
其
國
入
手
，
國
家
治
好
，
然
後
縷
講
到
世
界
。
所
以
總
理
說
:
「
我
們
要
發
達
世
界
主
義
，
先
要
民
族
主
義

鞏
固
繞
行
，
如
果
民
族
主
義
不
鞏
固
，
世
界
主
義
也
就
不
能
發
達
。
」
就
是
這
個
道
理
。
我
們
要
想
治
國
，
就
是
先
要
治
家
。
「
家
」
不
僅
是
說
一

個
狹
義
的
家
庭
，
以
社
會
組
織
來
說
，
凡
是
一
個
團
體
、
一
個
學
校
、
一
個
機
闕
，
統
統
可
以
作
一
個
大
的
家
庭
看
。
一
定
要
使
得
這
些
「
國
」
以

下
的
組
織
|
|
家
庭
、
團
體
、
學
校
、
各
機
闕
，
皆
能
夠
整
齊
，
能
夠
一
致
。
「
家
」
齊
了
，
這
才
能
夠
講
治
圈
。
這
一
個
齊
家
的
「
齊
」
字
，
從

前
有
許
多
解
釋
，
就
我
簡
單
的
解
釋
來
說
:
「
齊
」
就
是
「
整
齊
」
之
齊
。
所
謂
整
齊
者
、

就
是
不
要
散
漫
零
亂
，
無
論
對
什
麼
人
，
對
什
麼
事
，

統
統
要
整
齊
劃
一
，
要
這
樣
，
繞
能
夠
說
是
齊
家
。
所
以
說
.
..

「
欲
治
其
國
者
，
先
齊
其
家
，
」
而
齊
家
又
一
定
要
先
修
身
，
修
身
就
是
要
使
本
身

端
正
。
大
家
要
特
別
注
重
，
這
身
尤
其
是
一
切
事
業
的
基
本
，
所
謂
「
一
切
皆
以
修
身
為
本
」
，
實
在
是
確
實
的
真
理
。
修
身
是
什
麼
?
一
個
人
的

身
如
不
能
修
，
就
不
能
端
正
，
那
無
論
講
什
麼
話
，
做
什
麼
事
，
一
定
不
能
使
人
信
服
。
所
以
說
「
己
立
立
人
」
，
你
要
立
人
，
一
定
要
你
自
己
先

立
得
穩
定
γ

譬
如
我
們
要
教
學
生
、
教
部
下
，
當
教
官
、
官
長
的
，
必
須
持
身
端
正
，
繞
能
夠
指
揮
一
般
部
屬
。
』
(
註

第
二
、
三
民
主
義
的
實
踐
方
法
是
前
進
的
|
|
由
不
知
而
行
，
行
而
後
知
而
到
知
而
後
行

不
知
而
行
、
行
而
後
知
、
知
而
後
行

三
民
主
義
的
政
治
哲
學
是
前
進
的
，
它
的
實
踐
方
法
也
是
前
進
的
。

一
一
一

.. 
) 

國
父
說•• 

「
世
界
人
類
之
進
化
，
當
分
為
三
時
期•• 

第
一
、
由
草
昧
進

文
明
，
為
不
知
而
行
之
時
期
。
第
二
、
由
文
明
再
進
文
明
，
為
行
而
後
知
之
時
期
。
第
三
、
自
科
學
發
明
而
後
，
為
知
而
後
行
之
時
期
。
」
(
註

四•• 
) 

國
父
發
現
了
人
類
的
進
化
須
經
過
三
個
時
期
，
也
就
是
發
現
了
人
類
實
踐
的
方
法
須
經
過
三
個
階
段

•• 

由
不
知
而
行
，
行
而
後
知
，
到
知
而
後

行
。
故
「
孫
文
學
說
」
'
就
是
三
民
主
義
的
實
踐
方
法
論
;
還
是
一
種
充
滿
前
進
精
神
的
實
踐
方
法
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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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行
的
解
釋

「
知
」
是
什
麼
?
知
就
是
認
識
、
理
論
、
原
則
、
原
理
、
定
理
、
瞭
解
、
或
知
識
。
「
行
」
是
什
麼
?
行
就
是
實
踐
，
行
動
、
實
驗
、
應
用
、

實
習
、
實
行
、
或
行
為
，
我
們
試
將
兩
者
對
照
的
列
舉
出
來•• 

「
知
」
|
|
「
行
」

認
識
|
|
實
踐

理
論
l
l

行
動

原
則
|
|
實
驗

原
理
|
|
應
用

定
理
!
|
實
驗

& 

智
識
|
|
行
為

-97 一

知
難
行
易
與
實
踐
的
三
階
段

我
們
若
從
「
知
」
與
「
行
」
的
作
用
來
說
，
知
就
是
人
類
對
於
自
然
環
境
、
或
社
會
環
境
的
認
識
或
了
解
，
行
就
是
人
類
對
於
自
然
環
境
或
社

會
環
境
的
控
制
或
改
造
。
「
不
知
而
行
」
是
人
類
文
化
未
開
，
對
於
自
然
最
境
與
社
會
最
境
尚
無
認
識
，
故
此
時
期
的
行
，
都
是
以
「
錯
誤
試
驗L

.' 

，
盲
動
瞎
撞
中
無
意
間
解
決
了
問
題
;
不
知
其
然
，
亦
不
知
其
所
以
然
，
這
是
人
類
在
實
踐
上
的
初
級
階
段
。
等
到
人
類
智
識
再
為
進
步
，
女
朋
愈

見
發
達
，
雖
則
對
於
問
題
尚
不
能
充
分
認
識
，
於
事
前
不
能
作
有
計
劃
的
改
造
，
但
在
實
踐
中
能
夠
發
現
其
因
果
關
係
與
進
展
法
則
，
此
後
可
以
不

、

再
錯
誤
，
這
是
人
類
在
實
踐
上
進
至
中
級
階
段
。
等
到
人
類
科
學
昌
明
，
智
識
完
備
，
於
是
進
入
「
知
而
後
行
」
的
階
段
。
能
夠
以
理
論
指
導
行
動

《

'
以
原
則
規
範
實
踐
，
絕
無
錯
誤
盲
動
浪
費
精
力
的
過
程
。
這
是
人
類
在
實
踐
上
進
至
高
級
階
段
。

高
級
階
段
的
實
踐
，
其
根
本
的
條
件
是
科
學
。
故
國
父
說
:
『
歐
美
在
六
百
年
前
之
文
物
，
尚
不
及
中
國
元
代
遠
甚
，
惟
近
一
二
百
年
得
科

學
之
惕
，
故
能
突
飛
猛
晉
，
超
出
我
國
。
日
本
自
維
新
以
後
五
十
年
來
，
其
社
會
之
文
明
，
學
術
之
發
達
，
工
業
之
進
步
，
不
獨
超
過
日
本
數
千
年

三
民
主
義
永
不
過
時
論
五

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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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7
蓬
化
，
且
較
之
擊
氏
為
尤
速
?
此
管
得
力
於
科
學
1.. 

1 
•. 

自
科
學
發
明
之
後
，
人
類
乃
始
能
有
工
具
以
求
其
知
，
故
始
能
進
於
「
知
而
後
行
」
之

第
三
期
。
』
(
註
五

-
7
)
人
類
文
明
進
至
科
學
時
期
，
故
實
踐
方
法
亦
進
至
「
知
而
後
行
」
階
段
，
因
為
科
學
就
是
人
類
對
自
然
環
境
與
社
會

最
境
的
真
理
的
「
知
」
'
根
據
科
學
的
知
再
來
何ou
這
種
「
知
而
後
行
」
的
實
踐
方
法
，
就
是
科
學
的
實
踐
方
法
。

科
學
的
精
神
是
最
進
步
的
精
神
，
科
學
的
方
法
也
是
最
進
步
的
方
法
。
科
學
是
新
時
代
的
產
兒
，
但
它
將
繼
續
的
創
造
新
時
代
;
它
是
新
時
代

的
前
軀
，

包
文
化
的
前
軀
6

所
以
具
有
科
學
的
實
踐
方
法
的
主
成
畫
義
?
…它
是
與
時
代
共
同
前
進
而
永
遠
不
會
落
伍
!

于
4

，

第
三
、
三
民
主
義
的
革
命
程
序
是
前
進
的
|
|
由
軍
政
時
期
訓
動
時
期
而
憲
政
時
期

A
H
J
L
J川

軍
政
訓
政
憲
政
三
時
期

，
‘

-

r

三
民
主
義
的
革
命
程
序
，
國
父
於
一
九

O
五
年
計
岡
盟
會
主
言
」
中
即
規
定
為
三
個
時
期
|
|
軍
法
之
治
、
約
法
之
治
和
憲
法
之
治
，
民
國
十

二
年
一
月
著
「
中
國
革
命
史
」
'
民
國
十
三
年
手
訂
「
建
國
大
綱
」
時
，
又
正
式
規
定
為
軍
政
時
期
、
訓
政
時
期
、
與
憲
政
時
期
。
國
次
解
釋
這

三
時
期
的
意
義
說
:
『
在
軍
政
時
期
，
一
切
制
度
，
悉
隸
於
軍
政
之
下
，
政
府
一
面
用
兵
力
以
掃
除
國
內
之
障
礙
，
一
面
宣
傳
主
義
以
開
化
全
國
之

，
人
一

。
0

.

六.. 

)
寸

人
心
，
而
促
進
國
家
之
統
一
o

』
(
註

『
在
訓
政
時
期
，
政
府
當
派
曾
經
訓
練
考
試
合
格
之
人
員
，
到
各
縣
協
助
人
民
籌
備
自
治
。
其
程
度
以
全
縣
人
口
調
查
清
楚
，
全
縣
土
地
測
量

完
竣
，
全
縣
警
衛
辦
理
妥
善
，
四
境
縱
橫
之
道
路
修
築
成
功
，
而
其
人
民
曾
受
四
權
使
用
之
訓
練
而
完
畢
其
國
民
之
義
務
、
誓
行
革
命
之
主
義
者
，

得
選
舉
縣
官
以
執
行
一
縣
之
政
事
，
得
選
舉
議
員
以
設
立
一
縣
之
法
律
，
始
成
為
一
完
全
自
治
之
縣
。
』
(
註

『
在
憲
政
開
始
時
期
，
中
央
政
府
當
完
成
設
立
五
院
，
以
試
行
五
權
之
拾
。
』
(
註

七.. ) 

入
:
)

從
革
命
的
性
質
來
說

軍
政
、
訓
政
和
憲
政
三
個
時
期
的
劃
分
，
我
們
以
革
命
的
性
質
說
，
是
最
富
有
前
進
精
神
的
，
因
為
革
命
一
方
面
需
要
破
壞
，
一
方
面
需
要
建

殼
，
中
間
還
需
要
一
個
破
壞
興
建
設
並
進
的
過
渡
時
期
，
革
命
雖
則
以
破
壞
為
必
要
的
手
段
，
但
實
以
建
設
為
最
終
的
目
的
。
無
目
的
的
革
命
，
只

能
稱
為
盲
動

，
、
搗
亂
，
無
絲
毫
意
義
與
價
值
。
必
須
在
革
命
的
程
序
上
，
具
備
完
成
此
一
革
命
的
最
終
目
的
的
方
案
，
然
後
此
種
革
命
方
能
成
為
有



' ‘ 

意
義
有
價
值
的
革
命
。
三
民
主
義
的
革
命
程
序
，
以
軍
政
時
期
作
為
破
壞
時
期
，
以
訓
政
時
期
作
為
過
渡
時
期
，
以
憲
政
時
期
作
為
建
設
完
成
時
期

.

'
這
是
一
種
最
進
步
、
最
科
學
的
革
命
程
序
論
。

從
故
治
的
體
制
來
說

'.. .. .~ 

次
就
政
治
的
體
制
來
觀
察
軍
政
、
訓
政
、
憲
政
三
時
期
的
劃
分
意
義
•• 

在
政
治
學
上
講
，
世
界
最
落
後
的
政
體
為
專
制
獨
裁
，
最
進
步
的
政
體
為
民
主
共
和
，
介
乎
二
者
之
間
的
為
民
主
集
權
制
和
君
主
立
憲
制
。
第

一
種
專
制
政
體
適
用
於
未
開
發
的
國
家
，
第
二
種
民
主
集
權
政
體
適
用
於
正
開
發
的
國
家
，
第
三
種
民
主
共
和
政
體
適
用
於
已
開
發
的
國
家
。
很
各

國
家
的
文
明
程
度
，
尚
未
至
澈
底
行
使
第
三
種
政
體
時
期
，
故
有
若
干
國
家
因
為
行
使
時
發
現
了
缺
點
，
所
以
仍
舊
回
轉
到
採
用
第
一
種
專
制
獨
裁

政
體
。
非
洲
若
干
國
家
與
戰
前
的
德
國
和
意
大
利
，
就
是
明
顯
的
實
例
。
軍
政
、
訓
政
、
憲
政
三
個
時
期
的
政
治
，
就
是
代
表
這
三
種
政
體
的
政
治

，
由
專
制
獨
裁
，
經
過
民
主
集
權
而
至
民
主
共
和
o

所
以
三
民
主
義
的
革
命
程
序
，
是
根
據
人
民
的
智
識
程
度
，
逐
漸
提
高
人
民
的
政
治
能
力
，
在

紐
期
間
之
內
，
由
軍
法
之
治
經
約
法
之
治
而
達
到
憲
法
之
拾
。
三
民
主
義
的
憲
法
之
洽
，
是
要
實
行
政
治
學
上
最
進
步
最
理
想
的
五
權
憲
法
的
政
治

。
所
以
軍
政
、
訓
政
、
憲
政
的
革
命
程
序
，
是
根
據
政
治
學
上
的
進
步
原
則
而
規
定
的
，
這
也
就
說
明
了
三
民
主
義
的
前
進
精
神
。

一 99一

從
實
踐
方
法
來
說

最
後
以
革
命
程
序
與
實
踐
方
法
來
比
較
觀
察
，
也
可
以
表
現
出
三
民
主
義
的
精
神
是
前
進
的
。

陳
立
夫
先
生
在
「
唯
生
論
」
中
分
「
行
」
為
三
種
，
第
一
種
為
「
安
而
行
之
」
'
這
是
由
「
自
然
」
而
來
。
第
二
種
為
「
利
而
行
之
」
'
這
是

以
「
利
導
」
而
來
;
第
三
種
是
「
勉
強
而
行
之
」
'
這
是
「
強
制
」
而
來
。
軍
政
時
期
，
就
是
要
入
民
「
勉
強
而
行
之
」
。
訓
政
時
期
，
就
是
要
人

民
「
利
而
行
之
」
;
憲
政
時
期
，
就
是
做
到
了
人
民
「
安
而
行
之
」

0
(
註
九

•• 

)
這
種
自
強
制
而
至
利
導
、
由
利
導
而
至
自
然
，
最
能
表
示

「
人
性
」
進
化
的
順
序
。
(
註
一

0.. 

)
這
就
是
說
明
軍
政
、
訓
政
、
憲
政
三
時
期
的
劃
分
，
也
是
根
據
人
類
的
心
理
進
程
而
定
的
。

a
T

第
四
、
三
民
主
義
的
服
務
態
度
是
前
進
的
|
|
先
知
先
覺
後
知
後
覺
不
知
不
覺
者
各
盡
所
能
γA
C

.

O
.
-
4
.
J
'
i
J
r
1
.

國
父
說
.. 

『
我
以
前
發
明
過
一
個
道
理
，
說
是
世
界
人
類
得
之
天
賦
的
才
能
，
約
可
分
為
三
種•• 

一
是
先
知
先
覺
的
'，

二
是
後
知
後
覺
的
二
二

三
民
主
義
永
不
過
時
論

1
.
，

七

可

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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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不
知
不
覺
的
。
先
知
先
覺
是
發
明
家
，
後
知
後
覺
是
宣
傳
家
，
不
知
不
覺
是
實
行
家
。
這
三
種
人
互
相
為
用
，
協
力
進
行
，
然
後J

人
類
的
文
明
進

步
，
才
能
夠
一
日
于
里
O
J••• 

L 
••••• 

要
調
和
這
三
種
λ

，
使
之
平
等
，
則
人
人
一
該
以
服
務
為
目
的
，
不
當
以
奪
取
為
目
的
。
聰
明
才
力
愈
大
的
人
，
當

盡
其
能
力
，
以
服
千
萬
人
之
務
，
造
千
萬
人
之
一
幅
;
聰
明
才
力
略
小
的
人
，
當
盡
其
能
力
以
服
十
百
人
之
務
，
造
十
百
人
之
一
帽
。
所
謂
「
巧
者
拙
之

蚊
」
'
就
是
這
個
道
理
。
至
於
全
無
聰
明
才
力
的
人
，
應
該
盡
一
己
之
能
力
，
以
服
一
人
之
務
，
造
一
人
之
一
禍
。
』
(
註
一
一•• 
) 

就
社
會
來
說
主
動
被
動
依
其
能
力
而
定

我
們
以
個
人
與
社
會
的
關
係
來
講
，
個
人
可
以
改
造
社
會
，
但
社
會
亦
能
影
響
個
人
?
個
人
對
社
會
的
相
互
關
係
'
相
互
影
響
與
改
造
的
力
量、

之
大
小
，
即
視
其
個
人
之
聰
明
才
力
之
大
小
而
定
，
聰
明
才
力
愈
大
者
，
其
主
動
力
量
愈
大
，
聰
明
才
力
小
者
，
其
主
動
力
量
亦
小
，
全
無
聰
明
才

力
的
人
，
對
社
會
幾
乎
全
是
被
動
的
，
無
絲
毫
主
動
力
量
之
可
言
。
但
是
人
類
今
日
的
文
明
，
係
由

，

這
三
種
人
互
相
為
用
，
協
力
進
行
所
造
成
，
故
，

國
父
依
人
類
天
賦
才
能
的
大
小
而
分
人
類
為
三
種
。
從
社
會
學
的
立
場
來
評
判
，
實
在
是
一
種
非
常
正
確
的
理
論
。

就
倫
理
說
綜
合
動
機
與
行
為
的
利
他
主
義

我
們
更
以
倫
理
學
的
觀
點
來
說
，
普
通
對
於
道
德
之
批
評
，
有
偏
於
行
為
與
動
機
兩
說
，
國
父
的
「
服
務
觀
」
'
實
是
綜
合
了
「
動
機
說
」

與
「
行
為
說
」
兩
派
的
理
論
;
因
為
服
務
，
以
動
機
方
面
看
•• 

是
服
務
的
動
機
，
若
以
行
為
方
面
看
，
就
是
一
種
利
他
行
為
。
就
人
類
思
想
說
:
有

「
利
己
」
與
「
利
人
」
兩
種
。
『
重
於
利
己
的
人
，
每
每
出
於
害
人
，
也
有
所
不
惜
，
由
於
這
種
思
想
發
達
?
於
是
有
聰
明
才
力
的
人
，
就
是
專
用

國
父
的
「
服
務
觀
」
'
採
取
「
己
立
立
人
」
「
已
遠
遠
人
」
的
遺
意
，
依
聰
明
才
力
的
高
低

彼
之
才
能
去
奪
取
人
家
的
利
益
』
(
註

一
一
一. . 
、四J

，
從
為
個
人
一
己
服
務
而
擴
大
至
為
十
百
人
千
萬
人
服
務
，
這
種
精
神
，
在
倫
理
學
上
講
，
也
是
極
前
進
的
。

以
上
係
就
總
的
方
面
說
明
三
民
主
義
的
前
進
精
神
，
以
下
再
就
三
民
主
義
的
本
身
來
分
別
加
以
解
釋
。

戚
、
三
民
主
義
的
性
質
固
定
發
展
的

村
民
族
主
義

口
民
權
主
義

的
民
生
主
義

一 100 一



三
民
主
義
中
的
任
何
一
個
主
義
，
它
的
性
質
都
是
發
展
的
，
由
淺
近
到
淵
博
，
由
狹
小
到
廣
大
。
因
此
，
綜
合
的
三
民
主
義
的
性
質
，
也
是
前

進
的
。
現
在
來
個
別
的
解
釋
它

第
一
、
民
族
主
義
的
性
質
是
發
展
的

由
恢
復
中
華
而
民
族
獨
立
而
世
界
大
同

民
族
主
義
的
性
質
，
其
發
展
的
過
程
，
可
以
分
為
三
個
階
段
;
第
一
階
段
的
民
族
革
命
是
「
驅
除
繞
虜
，
恢
復
中
華
。
」
(
註

階
段
是
「
求
中
國
之
自
由
平
等
」
和
國
內
各
民
族
的
團
結
與
合
作
，
並
謀
解
除
帝
國
主
義
的
壓
迫
。
(
註

e

族
」
'
抵
抗
世
界
列
強
，
用
固
有
道
德
「
和
平
」
做
基
礎
，
去
聯
合
世
界
各
國
完
成
「
大
同
之
治
」
。
(
註

一
一
二
.. 

)
第
二

一
四
)
第
三
階
段
是
要
「
扶
持
弱
小
民

一
五
)
這
三
個
階
段
，
表
明
民
族
主
義

革
命
的
意
義
，
逐
漸
淵
博
，
民
族
革
命
的
任
務
，
逐
漸
的
擴
大
，
而
最
後
的
目
的
，
則
為
實
現
大
同
世
界
。
現
在
世
界
上
任
何
各
派
的
社
會
主
義
，

其
最
終
的
理
想
社
會
，
也
是
除
去
國
界
，
實
現
大
悶
，
與
民
族
主
義
的
第
三
階
段
的
革
命
任
務
相
間
，
所
以
今
後
各
工
業
國
家
圍
內
的
社
會
革
命
運

動
，
它

一要
同
時
採
用
第
三
階
段
的
民
族
革
命
，
而
一
切
落
後
民
族
的
革
命
運
動
，
祇
有
實
行
整
套
的
民
族
主
義
來
分
期
完
成
此
三
段
的
革
命
工
作
，

國
父
說
:
「
我
們
受
屈
的
民
族
，
必
先
要
把
我
們
民
族
自
由
平
等
的
地
位
恢
復
過
來
之
後
，
才
配
得
來
講
世
界
主
義
'

，

」
因
為
「
世
界
主
義

所
以

-101 一

是
從
民
族
主
義
發
生
出
來
的
。
」
〈
註

一
六
)
因
此
我
們
可
以
斷
言
，
社
會
主
義
要
想
澈
底
實
現
大
同
世
界
，
仍
歸
需
要
民
族
主
義
來
補
充
，
而

民
族
主
義
，
因
其
本
身
具
有
發
展
的
性
質
，
所
以
始
終
是
一
種
前
進
的
主
義
。

第
二
、
民
權
主
義
的
性
質
是
發
展
的

民
權
主
義
的
性
質
，
也
向
民
族
主
義
一
樣
是
發
展
的
，

國
父
在
同
盟
會
宣
言
、
孫
文
學
說
，
(
註

一
七•• 

)
中
國
革
命
史
，
(
註

/\ 

.• 

)
建
國
大
綱
，
(
註

一
九
J
V
地
方
自
治
開
始
實
行
法
行
註

二
0.. 

)
中
的
主
張
以
縣
為
自
治
之
基
本
的
單
位
(
詮

二
二•• 

)
全
國
有
過
半
數
省
份
達
至
晶
惠
政
開
始
時
期
，
即
全
國
之
地
方
自
治
完
全
成
立

二
三•• 

)
為
全
國
黨
政
開
始
時
期
，
中
央
當
設
立
五
院
，
以
試
行
五
權
之
治
(
註
二
四

•• 
) 

二
一•• 

)
一
省
中
各

縣
皆
達
完
全
自
治
者
，
則
該
省
為
憲
政
開
始
時
期
，
(
註

時
期
，
則
開
國
民
大
會
決
定
憲
法
而
頒
佈
之
(
註

。

三
民
主
義
永
不
過
時
論
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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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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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縣
而
省
而
國
而
至
世
界
大
同

O 

第
二
期

由
此
看
來
，
國
父
是
主
張
國
家
的
建
設
應
以
地
方
自
治
為
基
髓
，
先
健
全
各
縣
的
自
治
工
作
，
繼
由
各
縣
而
推
至
全
省
，
再
由
各
省
而
推
至

全
國
，
這
種
由
縣
而
省
、
由
省
而
國
的
建
國
程
序
論
，
它
的
性
質
是
發
展
的
，
因
之
它
的
精
神
是
前
進
的
。

次
則
，
三
民
主
義
最
終
的
目
的
，
是
在
實
現
大
同
世
界
，
民
權
主
義
的
建
國
程
序
論
，
其
最
大
的
一
環
雖
為
國
家
，
但
是
我
們
以

個
三
民
主
義
的
理
論
來
觀
察
，
其
最
大
的
一
環
，
應
該
由
國
家
擴
展
到
世
界
。
換
言
之
，
民
權
主
義
的
建
國
程
序
是
由
縣
而
省
、
由
省
而
圈
，
更
由國
文
的
整

國
而
推
至
世
界
，
方
告
完
工
。
故
民
權
主
義
的
發
展
的
性
質
，
不
局
限
於
國
家
，
而
係
以
整
個
世
界
為
對
象
，
所
以
有
人
說
:
『
無
政
府
主
義
為
民

權
主
義
的
理
想
，
民
權
主
義
為
無
政
府
主
義
的
實
行
。
』
不
無
理
由
。

同
時
並
舉
的
自
治
論

還
有
一
點
，
我
們
必
須
認
清
的
$
，
就
是
由
縣
而
省
而
圓
的
建
國
程
序
所
提
倡
的
「
縣
自
治
」
'
並
不
主
張
全
國
劃
出
若
干
縣
來
完
成
自
治
，
而

其
他
各
縣
可
以
置
諸
不
間
，
4因
而
稽
延
于
憲
政
的
實
施
;
它
是
主
張
各
省
在
軍
事
完
全
底
定
之
日
，
全
省
各
縣
應
即
時
媽
一
律
開
始
訓
政
工
作
。
(

二
五.. 

)
同
理
，
若
是
全
國
完
全
底
定
之
日
，
全
國
各
縣
即
應
同
時
一
律
開
始
訓
政
工
作
，
所
以
民
權
主
義
的
地
方
自
治
論
，
不
是
主
張
局
部

註的
一
點
一
滴
的
自
治
論
，
而
是
主
張
全
面
的
同
時
並
學
的
自
治
論
。

第
三
、
民
生
主
義
的
性
質
是
發
展
的

' y 
' 

迎
頭
趕
上
的
經
濟
建
設

人
類
文
明
的
進
步
，
由
漁
獵
而
游
牧
，
由
游
牧
而
農
業
，
由
農
業
而
手
工
業
，
由
手
工
業
而
機
器
工
業
;
生
產
的
進
步
，
各
個
階
段
雖
然
不
是

有
明
確
的
分
截
!
但
是
大
體
可
以
判
斷
為
無
誤
的
。
現
在
世
界
先
進
的
國
家
，
因
科
學
的
發
明
，
已
經
由
手
工
業
時
代
進
至
機
器
工
業
時
代
，
中
國

則
仍
還
逗
留
在
農
業
與
輕
工
業
時
代
裡
，
所
以
中
國
是
科
學
落
後
和
正
開
發
中
的
國
家
。
民
生
主
義
的
國
家
建
殼
，
是
提
倡
「
迎
頭
趕
上
」
'
迎
頭

趕
上
的
意
義
，
不
但
是
主
張
中
國
應
該
即
刻
利
用
科
學
，
使
中
國
由
農
業
與
輕
工
業
的
生
產
方
法
一
躍
而
進
至
重
工
業
，
並
在
重
工
業
中
，
我
們
要
即

刻
趕
上
核
子
工
業
的
第
一
線
;
詳
言
之
，
就
是
各
國
機
器
工
業
，
現
在
已
由
輕
工
業
典
進
至
重
工
業
，
由
水
力
煤
力
的
發
動
而
進
至
用
電
力
…
核
子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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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發
動
。
中
國
要
教
法
歐
美
的
科
學
文
明
，
就
應
立
刻
從
重
工
業
與
基
本
工
業
著
手
，
對
於
動
力
的
利
用
，
也
就
應
該
不
用
煤
而
用
電
、
用
…
核
子
能

才
好
。

國
父
曾
說
:
『
現
在
美
國
有
一
個
很
大
的
計
酬
，
是
要
把
全
國
機
穆
廠
所
用
的
動
力
，
即
為
力
，
都
統
一
起
來

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 

想
做
一
個
「
中
央

電
廠
」
'
把
幾
萬
家
工
廠
用
電
力
去
統
一
，
將
來
此
項
計
酬
，
如
果
成
功
，
那
幾
萬
家
工
廠
的
發
動
機
，
都
統
一
到
一
個
總
發
動
機
，
各
工
廠
不
必
用

煤
，
和
許
多
工
人
去
燒
火
，
只
用
一
條
銅
線
，
便
可
以
傳
導
動
力
，
各
工
廠
便
可
以
去
做
工
-
j
i
-
-

如
果
中
國
要
學
外
國
的
長
處
，
起
首
就
應
該
不

必
用
煤
力
而
用
電
力
，
用
一
個
大
原
動
力
供
應
全
國
。
我
們
如
能
「
這
樣
學
法
」
'
十
年
之
後
，
雖
然
不
能
超
過
外
國
，
一
定
可
以
和
他
們
並
駕
齊

驅
。
』
(
註
二
六
.
.、

)

、

-
T

叭
F

但
是
各
國
科
學
的
學
理
，
雖
然
進
展
甚
遠
，
而
實
際
應
用
時
，
則
由
於
舊
有
機
器
不
能
一
時
廢
棄
，
舊
有
工
人
不
易
一
時
停
業
，
新
式
工
人
不

能
一
時
培
養
，
各
種
原
有
設
備
不
能
一
時
全
部
變
換
，

一故
雖
有
最
新
的
學
理
，
社
會
還
不
能
馬
上
利
用
。
中
國
是
一
個
後
進
的
國
家
，
工
業
的
基
礎

尚
未
建
立
，
正
可
利
用
最
新
的
科
學
學
理
來
建
設
而
無
所
顧
慮
，
所
以
中
國
若
能
以
「
迎
頭
趕
上
」
的
精
神
來
建
設
，
不
但
不
落
歐
美
之
後
，
且
反

可
超
出
歐
美
之
上
。
自
由
中
國
近
年
來
經
濟
建
設
突
飛
猛
晉
，
可
為
說
明
。

吧
，

J

所
以
民
生
主
義
的
建
設
論
，
是
「
迎
頭
趕
上
的
建
設
論
」
'
是
要
中
國
做
到
戶
後
來
居
上
」
的
地
步
。
這
種
建
設
的
理
論
，
它
的
性
質
是
發
展

的
，
它
的
精
神
是
前
進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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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
、
三
民
主
義
的
完
成
是
分
期
的

村
民
族
主
義
|
|
光
復
漢
族
、
自
由
中
國
、
大
同
世
界
。

口
民
權
主
義
|
|
掃
蕩
反
動
、
完
成
訓
政
、
實
施
憲
政
、
實
現
大
同
。

品
的
民
生
主
義
|
|
解
決
需
要
、
實
用
舒
適
、
華
麗
美
觀
。

h
J
Y

三
民
主
義
不
但
是
建
國
的
理
論
，
同
時
也
是
建
國
的
方
案
，
所
以
一
方
面
它
具
有
發
展
性
的
革
命
原
則
，
一
方
面
它
又
規
定
各
時
期
應
該
完
成

的
階
段
。
前
者
上
文
已
加
說
明
，
現
在
再
討
論
後
者

•• 

三
民
主
義
永
不
過
時
論

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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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師
範
大
學
公
民
訓
育
學
報

第
二
期

第
一
、
民
族
主
義
的
完
成
是
分
期
的

民
族
主
義
完
成
的
三
時
期

民
族
主
義
的
性
質
，
上
文
己
說
過
，
它
發
展
的
過
程
可
分
為
三
個
階
段

•• 

第
一
階
段
是
驅
除
鍵
虜
，
恢
復
中
華
;
第
二
階
段
為
解
除
帝
國
主
義

之
壓
迫
，
謀
中
國
之
獨
立
自
由
與
平
等
;
第
三
階
段
為
扶
助
弱
小
民
族
，
完
成
世
界
大
同
。
這
三
個
階
段
的
革
命
，
是
連
續
的
、
→
貫
的
。
因
此
民

j
族
主
羲
的
完
成
，
也
要
分
為
三
個
時
期
與
之
相
配
合
0，析
言
之

•• 

就
是
在
第
一
時
期
「
應
該
完
成
第
一
階
段
的
民
族
革
命
;
到
第
二
時
期
，
就
應
該

進
行
第
二
階
段
的
民
族
革
命
;
到
第
三
時
期
，
就
應
該
努
力
第
三
階
段
的
民
族
革
命
。
我
們
要
在
每
一
時
期
中
認
清
我
們
革
命
的
目
標
，
隨
時
檢
討

我
們
工
作
的
進
度
。

第
一
期

驅
除
鰱
虜
恢
復
中
華

這
三
個
時
期
固
然
不
能
劃
分
得
很
清
楚
，
但
是
每
個
時
期
的
工
作
重
心
，
事
實
上
是
不
易
跨
躍
過
去
。
在
滿
清
敢
府
統
制
之
下
，
全
國
政
治
，

籠
單
著
官
僚
主
義
，
上
下
貪
污
、
賄
路
公
行
、
萬
百
要
政
，
皆
用
等
因
奉
此
來
敷
衍
搪
塞
，
這
種
官
僚
政
治
，
若
不
先
予
澈
底
廓
清
，
那
麼
敢
抬
修

明
絕
無
希
望
，
建
國
大
計
，
等
於
具
文
。

‘
如
此
，
中
國
不
但
不
能
富
強
，
而
且
有
亡
國
滅
種
之
慘
局
。
加
之
滿
人
為
保
持
政
權
，
不
惜
犧
牲
領
土
主

權
以
勾
結
帝
國
主
義
者
來
防
止
漢
人
的
反
對
，
公
開
的
宣
言
「
寧
贈
外
賓
，

s

不
給
家
紋
v

」
(
剛
毅
語
)
所
以
滿
清
政
府
不
先
推
翻
，
官
僚
政
治
的

根
基
就
不
能
瀏
驗
，
國
家
的
富
強
也
絕
對
無
希
望
，
更
談
不
到
反
對
帝
國
主
義
與
取
消
不
平
等
條
約
了
。
所
以
第
一
時
期
的
民
族
革
命
?
必
定
要
先

從
「
驅
除
鍵
虜
，
恢
復
中
華
。
」
著
手
，
第
一
時
期
的
革
命
完
成
後
，
我
們
才
能
進
行
第
二
時
期
更
偉
大
的
民
族
革
命
工
作
。

1
4

八

第
二
期
造
成
自
由
平
等
的
中
國

中
國
八
年
的
神
聖
抗
戰
，
就
是
民
族
革
命
第
二
時
期
的
初
步
工
作
。
敵
人
所
抱
的
是
侵
略
主
義
，
我
們
所
抱
的
是
反
侵
略
主
義"
一
敵
人
所
主
張

的
是
東
亞
新
秩
序
!
想
滅
亡
中
國
，
再

一併
吞
越
南
、
泰
國
、
緬
甸
、
荷
印
、
菲
律
賓
與
澳
洲
;
我
們
的
政
策
是
「
應
戰
」
'
是
為
求
中
華
民
族
的
獨

立
生
存
，
要
予
打
擊
者
以
打
擊
;
第
二
時
期
是
中
國
民
族
革
命
的
偉
大
時
期
;
第
二
時
期
後
半
部
的
工
作
，
是
鐵
平
匪
亂
。
將
在
剿
共
戰
事
結
束
以

後
?
我
們
願
與
美
、
英
、
法
、
德
、
韓
、
日
及
其
他
各
國
為
維
護
世
界
和
平
而
努
力
，
(
自
然
不
能
做
到
太
理
想
)
而
我
們
最
主
要
的
任
務
，
即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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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
極
執
行

國
父
的
實
業
計
劃
'
努
力
三
民
主
義
建
設
，
『
以
此
世
界
至
大
至
優
之
民
族
，
而
造
一
世
界
至
進
步
、
至
莊
嚴
、
至
富
強
、
至
安
樂
之

國
家
。
』
〈
註

三
七
)

第
三
期
完
成
世
界
大
同

我
們
理
想
的
民
族
革
命
，
是
在
第
三
時
期
。
我
們
要
以
三
民
主
義
的
國
防
組
織
，
幫
助
世
界
上
所
有
被
奴
役
的
人
類
，
脫
離
帝
國
主
義
及
共
產

極
權
的
威
脅
與
迫
害
，
恢
復
這
些
被
壓
迫
被
奴
役
民
族
應
有
的
平
等
的
生
存
權
利
，
來
共
同
建
設
理
想
的
大
同
世
界
。

t 

. 

第
二
、
民
權
主
義
的
完
成
是
分
期
的

民
權
第
一
期
掃
除
一
障
礙

民
權
主
義
第
一
時
期
的
工
作
，
要
實
施
軍
法
之
洽
，
採
用
集
權
的
方
式
，
施
行
強
制
的
手
段
，
來
掃
除
圍
內
一
切
障
礙
，
完
成
消
極
方
面
的
破

壤
工
作
，
以
肅
清
革
命
建
設
的
障
礙
，
而
奠
定
革
命
建
設
的
基
礎
。

第
二
期
完
成
訓
政

4
1
-

民
權
主
義
第
二
時
期
為
訓
政
時
期
，
由
黨
代
表
人
民
行
使
政
權
、
治
權
。
樣
用
民
主
集
權
的
方
式
，
施
行
利
導
的
手
段
，
督
促
人
民'

，
領
導
人

民
努
力
於
地
方
自
治
的
工
作
。
即
清
查
戶
口
、
測
器
風
土
地
、
整
理
警
衛
、
修
築
道
路
、
開
墾
荒
地
，
增
設
學
坡
、
提
倡
造
林

w
推
廣
合
作
、
完
畢
國

民
之
義
務
，
誓
行
革
命
之
主
義
;
再
進
一
步
則
訓
練
人
民
選
舉
官
吏
，
罷
免
官
吏
，
創
制
法
律
，
被
決
法
律
。
(
註
二
八
:
)
至
於
各
縣
土
地
之

d

歲
收
，
地
價
之
增
盆
，
公
地
之
生
產
，
山
林
川
澤
之
息
，
饋
產
水
力
之
利
，
皆
為
地
方
政
府
之
所
有
，
而
用
以
經
營
地
方
人
民
之
事
業
，
及
育
幼
、

養
老
、
濟
貧
、
救
災
、
醫
病
與
夫
種
種
公
共
之
需

0
(
註
二
九
:
)
各
縣
之
天
然
富
源
，
以
及
大
規
模
之
工
商
事
業
，
當
由
中
央
為
之
協
助
經
營

三
0.. 

)
這
樣
國
家
政
治
與
經
濟
的
基
礎
，
慨
然
鞏
固
，
然
後
開
始
第
三
時
姆
的
憲
政
工
作
。

。
(
註

第
三
期
實
施
意
政
促
進
大
同

民
權
主
義
的
第
三
時
期
，
為
憲
政
時
期
，
開
始
五
權
憲
法
之
治
;
中
央
政
府
設
行
政
、
立
法
、
司
法
、
考
試
、
監
察
五
院
。
人
民
有
選
舉
、
罷

免
、
創
制
、
一
夜
決
四
權
。
(
註
三
一

.•• 
) 

三
民
主
義
永
不
過
時
諭

、

'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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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此
，
政
府
臨
可
彌
補
三
權
分
立
憲
法
之
弊
，
以
充
分
發
揮
其
治
理
政
務
為
民
服
務
的
能
力
;
人
民
又
可
直
接
行
使
民
權
，
.
以
充
發
揮
其
監
督

。政
府
保
障
民
權
之
功
能
。
所
以
國
父
說
:
『
五
權
憲
法
好
像
是
一
架
大
機
緣
;
直
接
民
權
、
便
是
這
架
大
機
器
中
的
學
扭

，

0

』
又
說
:
『
五
權
憲

法
就
好
像
一
部
大
機
器
。
大
家
想
日
行
千
里
路
，
就
要
坐
自
動
車
;
想
飛
上
天
，
就
要
駕
飛
機
;
想
潛
入
海
，
就
要
乘
潛
水
艇.• 
，
如
果
想
治
一
個
新

國
家
，
就
不
能
不
用
這
個
新
機
器
的
五
權
憲
法
。
』
(
註
三
二
.• 
) 

這
樣
，
世
界
上
空
前
未
有
的
健
全
的
政
治
機
構
|
|
澈
底
的
全
民
政
治
和
激
底
的
民
主
政
體
，
與
完
善
健
全
的
政
治
機
構
，
當
在
中
國
首
先
實

現
。
惟
我
國
現
行
憲
法
尚
未
臻
完
善
，
與
~

國
父
五
權
憲
法
精
神
顯
有
出
入
，
留
待
以
後
再
加
討
論
。

'

U
H

1

，
L

不
過
民
權
主
義
的
最
後
希
望
，
不
以
建
設
中
國
成
一
為
民
所
治
的
理
想
「
三
民
主
義
共
和
國
」
為
止
境
。
我
們
將
以
此
新
中
國
的
新
政
治
機
構

在
世
界
上
起
示
範
作
用
，
引
起
世
界
其
他
各
國
的
自
動
仿
殼
，
以
期
共
臻
大
同
之
治
|
|
即、

全
世
界
擁
有
共
同
治
理
的
有
能
政
府
，
全
人
類
均
能
享

受
平
等
自
由
的
權
利
。
門
﹒
扒
在
抖
，
』

第
三
、
民
生
主
義
的
完
成
是
分
期
的

'

，
、

一
ζ
u
 

n
υ
 

人
類
生
存
欲
望
的
擴
展

，

n
f
j
f
a
-
-
h
s
u
h

，

人
類
雖
稱
「
千萬
物
之
靈
」
，
然
究
係
動
物
之
一
種
，
故
一
般
動
物
具
有
之
「
本
身
生
存
」
與
「
外
侮
抵
抗
」
「
族
類
繁
衍
」
三
種
欲
望
，
亦
為

J

戶

•• 

入
類
之
普
遍
欲
望

竺
一
般
生
物
的
生
存
形
態
，
以
植
物
為
最
低
等
，
故
撞
物
只
能
固
著
於
地
面
而
對
環
境
稍
有
適
應
能
力
，
至
多
亦
只
能
賴
風
力
水

力
或
動
物
的
力
量
，
繁
殖
後
代
於
適
宜
之
他
處
地
面
。
至
於
動
物
，
或
水
生
、
或
陸
生
、
或
兩
棲
、
或
能
夠
翔
於
天
空
，
其
生
存
形
態
已
見
進
步
;

然
大
都
仍
局
限
於
本
能
，
對
環
境
祇
能
作
低
級
的
順
應
與
適
應
。
至
於
人
類
，
因
有
智
慧
指
揮
兩
手
以
創
造
工
具
，
改
造
最
境
，
故
生
活
頓
以
改
進

。
生
活
臨
得
改
進
，
於
是
欲
望
受
其
刺
激
愈
益
擴
展
，
欲
望
既
然
擴
展
，
因
而
又
刺
激
人
類
的
生
活
愈
豐
富
美
滿
、
欲
望
愈
擴
展
，
生
活
愈
求
豐
富

;
生
活
愈
豐
富
，
欲
望
亦
愈
見
擴
展
。-

兩
者
互
相
刺
激
，
互
為
因
果
，
而
人
類
乃
成
就
今
日
之
文
明
，
並
將
繼
續
不
斷
的
創
造
未
來
的
文
明
。

生
活
程
度
之
三
級

國
父
根
讓
人
類
社
會
進
化
的
歷
史
事
實
，
採
用
歐
美
學
者
的
意
見
，
故
謂
『
人
類
之
生
活
程
度
，
分
為
三
級•• 

其
一
日
需
要
程
度
，
在
此
級
所

四

κ--



. 

用
之
貨
物
?
若
有
欠
缺
，
則
不
能
生
活
也
。
其
二
日
安
適
程
度
，
在
此
級
所
周
之
貨
物
，
若
有
欠
缺
，
則
不
得
安
適
也
。
其
三
日
繁
華
程
度
，
在
此

級
所
用
之
貨
物
斗
乃
可
有
可
無
者
，
有
之
則
加
其
快
樂
，
無
之
則
亦
不
礙
於
安
適
也
。
•••••.••• 

錢
幣
未
發
生
以
前
，
可
稱
為
需
要
時
代
，
蓋
當
時
之

人
最
大
之
欲
望
，
無
過
於
飽
暖
而
已
。
此
外
無
所
求
，
亦
不
能
求
也

o

錢
幣
旺
發
生
之
後
，
可
稱
為
安
適
時
代
。
蓋
此
時
人
類
之
欲
望
始
生
，
亦
此

時
人
類
始
得
有
致
安
適
之
具
也
o

自
機
器
發
明
之
後
，
可
稱
為
繁
華
時
代
。
蓋
此
時
始
生
產
過
盛
，
不
息
貧
而
愚
不
均
者
。
』
(
註
三
一
一
一
.. 
) 

'
，民
生
主
義
完
成
之
三
階
段

人
類
的
生
活
程
度
，
既
可
分
為
上
述
的
三
級
，
因
此
，
今
後
我
國
民
生
主
義
的
建
設
，
亦
須
依
按
此
三
級
而
分
三
個
階
段
來
完
成
它
。
詳
細
的

說
，
就
是
中
國
計
劃
經
濟
的
進
行
，
雖
則
是
按
照
一
次
革
命
論
和
迎
頭
建
設
論
為
原
則
，
但
是
在
生
產
方
面
的
標
準
，
必
定
是
先
側
重
於
生
活
需
要

的
解
決
，
使
全
體
國
民
的
衣
食
住
行
育
樂
問
題
不
起
恐
慌
，
進
而
謀
求
舒
適
與
安
樂
，
最
後
求
臻
於
繁
榮
之
境
界
。

肆
、
卜三
民
主
義
的
內
容
是
一
彈
性
的

-
u
ι
λ
'
}叫
化

村
民
族
主
義
口
民
權
主
義
臼
民
生
主
義

三
民
主
義
的
彈
性
意
義

三
民
主
義
的
目
的
，
在
求
中
國
國
際
地
位
的
平
等
、
各
人
政
治
地
位
的
平
等
，
和
經
濟
地
位
的
平
等
。
就
中
國
本
位
的
立
場
，
我
們
可
以
很
據

它
的
發
展
性
和
分
期
性
，
隨
時
探
取
認
為
適
當
的
階
段
來
作
為
起
點
，
所
以
它
是
具
有
繼
續
不
斷
的
前
進
精
神
，
而
永
遠
不
會
落
伍
。
即
就
世
界
革

命
的
立
場
來
說
，
它
這
種
富
有
彈
性
的
內
容
，
凡
國
際
、
政
治
、
經
濟
三
方
面
處
境
不
同
的
任
何
國
家
，
均
可
以
保
用
。
其
理
由
簡
單
的
解
釋
如
后

一 10 '7 一

五



國
立
台
灣
師
範
大
學
公
民
訓
育
學
報
第
二
期

d

一
六

的
餘
地
。
故
抗
日
時
期
的
外
交
政
策
，
除
集
中
目
標
，
針
對
著
日
本
帝
國
主
義
而
外
!
我
們
不
惜
與
共
產
國
家
聯
合
?
「
以
擴
大
對
我
之
祠
倩
」
「

為
世
界
之
和
平
與
正
義
共
同
奮
門
，」
以
「
制
止
日
本
侵
略
，
樹
立
並
保
障
東
亞
之
永
久
和
平
。
」
(
註
三
四

•• 
) 

但
在
民
族
的
難
關
渡
過
以
後
，
我
們
立
即
恢
復
第
三
階
段
的
王
道
文
化
的
民
族
精
神
，
抓
你
取
濟
弱
扶
傾
獨
立
自
主
的
外
交
政
策
，
這
其
間
外
交

的
運
用
，
是
富
有
彈
性
的
0

，

民
族
主
義
在
國
際
應
用
也
是
彈
性
的

r

更
就
民
族
主
義
對
世
界
革
命
的
貢
獻
講
:
任
何
被
壓
迫
的
民
諜
，
均
可
適
用
民
族
主
義
所
規
定
的
革
命
原
則
，
作
為
他
們
民
族
革
命
的
原
則
;

以
第
一
階
段
開
始
，
第
三
階
段
為
止
。‘

在
素
抱
軍
國
主
義
與
一
帝
國
主
義
的
國
家J
其
圍
內
信
仰
人
道
主
義
、
國
際
主
義
、
和
自
由
主
義
的
人
士
，
亦

可
適
用
第
三
階
段
的
民
族
主
義
的
革
命
，
與
中
國
及
其
餘
被
奴
役
國
家
，
共
同
努
力
，
以
求
太
同
世
界
之
實
現
，
放
民
族
主
義
的
適
用
，
是
富
有
國

際
性
的
。

第
二
、
民
權
主
義
的
目
的
內
容
是
彈
牲
的

-v、
、
h
t
b

民
權
主
義
在
國
內
應
用
是
彈
性
的EE
L
-
-
d

民
權
主
義
的
基
本
精
神
，
在
乎
從
軍
政
到
憲
政
的
時
期
的
中
間
有
一
個
過
渡
的
訓
政
時
期
。
因
此
?
它
是
文
化
衰
落
、
民
智
閉
塞
的
中
國
政
治

改
造
的
寶
貴
方
察
，
所
以
它
的
彈
性
是
非
常
大
的
。

f
s

民
權
主
義
在
國
際
應
用
也
是
彈
性
的

若
就
其
在
國
際
上
的
運
用
方
面
議
，
人
民
智
議
程
度
落
後
的
國

F

家
，
其
政
治
建
設
，
正
可
模
仿
民
權
主
義
的
全
部
。
即
在
先
進
的
國
家
，
也
可

瞞
你
用
權
能
區
分
的
原
則
;
在
政
權
方
面
，
實
行
最
進
步
的
直
接
民
權
;
在
治
權
方
面
，
採
用
最
新
科
學
的
五
權
憲
法
。
故
民
權
主
義
的
實
施
，
也
是

具
有
國
際
性
的
，
是
世
界
政
治
學

、

上
的
偉
大
發
現
。

第
三
、
民
生
主
義
的
內
容
是
彈
性
的

，

民
生
主
義
的
內
容
，
包
括
著
三
個
特
點

•• 

村
生
產
方
面
主
張
迎
頭
趕
上
的
建
設
論
;
臼
分
配
方
面
，
主
張
一
次
完
成
的
革
命
論
;
包
消
費
方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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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主
張
三
期
解
決
的
漸
進
論
。

民
生
主
義
在
生
產
分
配
方
面
的
彈
性

生
產
、
分
配
、
和
消
費
，
是
經
濟
學
上
三
大
根
本
問
題
，
這
三
大
根
本
問
題
的
解
決
，
民
生
主
義
所
規
定
的
原
則
，
是
極
富
彈
性
的
。
像
中
國

是
產
、業
落
後
的
國
家
，
其
息
在
「
貧
」
。
因
此
，
民
生
問
題
的
解
決
，
應
以
生
產
為
主
，
以
分
配
為
輔
;
即
在
解
決
生
產
問
題
時
，
同
時
連
帶
的
解

決
了
分
配
問
題
;
若
在
資
本
發
達
的
國
家
，
其
患
不
在
貧
，
而
在
「
不
均
」
，
那
麼
民
生
問
題
的
解
決
，
應
以
分
配
為
主
，
以
生
產
為
輔
;
解
決
了

分
配
問
題
，
也
就
同
時
解
決
了
社
會
問
題
。
所
以
生
產
和
分
配
兩
大
問
題
的
解
決
原
則
來
看
，
民
生
主
義
慨
然
適
用
於
經
濟
落
後
的
國
家
，
同
時
也

適
用
於
世
界
上
經
濟
發
展
不
同
的
任
何
國
家
。
|
|
這
是
民
生
主
義
的
內
容
，
富
有
伸
縮
的
一
方
面
的
說
明
。

民
生
主
義
在
消
費
生
產
方
面
的
彈
性

再
往
消
費
方
面
來
看
，
民
生
主
義
承
認
人
類
的
生
活
程
度
，
可
分
「
需
要
」
「
安
適
」
和
「
繁
華
」
三
級
。
因
此
在
貧
困
的
國
家
，
應
以
需
要

為
主
，
安
適
為
輔
，
繁
華
為
宋
;
若
在
富

-裕
的
國
家
，
自
不
妨
以
繁
華
為
主
，
以
提
高
國
民
生
活
上
的
享
受
。
消
費
的
原
則
慨
然
如
此
，
那
麼
，
生

產
方
面
也
應
該
根
據
此
原
則
來
配
合
它
。
因
此
，
民
生
主
義
不
但
適
用
於
生
產
落
後
的
國
家
，
同
時
也
適
用
於
世
界
上
生
活
程
度
不
同
的
任
何
國
家

。
l
|
這
是
民
生
主
義
的
內
容
富
有
伸
縮
性
的
另
一
方
面
說
明
。

革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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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

三
民
主
義
是
具
有
發
展
性
，
而
且
完
成
是
分
期
的
;
因
此
，
三
民
主
義
的
內
容
是
彈
性
的
。
這
就
是
說
，
三
民
主
義
在
被
採
用
實
施
時
，
極
富

伸
縮
性
。
以
中
國
革
命
為
本
位
來
說
:
不
管
中
國
的
國
際
地
位
、
政
治
地
位
?
或
經
濟
地
位
進
展
至
何
程
度
，
我
們
均
可
採
取
三
民
主
義
中
某
一
適

當
階
段
作
為
革
命
建
設
的
起

一點
。
再
以
世
界
革
命
為
立
場
來
說
:
則
凡
國
際
、
政
治
、
和
經
濟
三
方
面
處
境
不
同
的
任
何
國
家
，
也
均
可
探
取
三
民

主
義
中
某
一
適
當
階
段
作
為
革
命
建
設
的
基
石
。
易
言
之
，
就
是
三
民
主
義
的
革
命
路
線
，
可
以
適
用
於
任
何
先
進
國
家
或
落
後
民
族
。
|
|
這
就

是
三
民
主
義
的
彈
性
。

綜
合
說
明•• 

三
民
主
義
超
越
時
，
空
限
制

三
民
主
義
永
不
過
時
論

七

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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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總
而
言
之

•• 

三
民
主
義
是
最
科
學
的
，
最
進
步
的
革
命
主
義
，
它
能
適
應
時
室
的
變
動
而
跟
著
發
展
，
它
永
遠
不
會
過
時
，
永
遠
不
會
落
伍

。
其
理
由
是•• 

三
民
主
義
是
前
進
的

第
一
、
因
為
三
民
主
義
整
個
的
精
神
是
前
進
的

•• 

抖
它
的
政
治
哲
學
是
「
格
致
誠
正
修
齊
治
平
」
的
-
一
種
前
進
開
展
的
賣
學

o
D
它
的
實
踐
方

法
是
由
「
不
知
而
行
」
「
行
而
後
知
」
到
「
知
而
後
行
」
的
科
學
方
法
論
。
的
它
的
革
命
程
序
是
由
軍
政
時
期
、
訓
政
時
期
到
憲
政
時
期
。
因
此
，

它
的
理
論
是
由
破
壞
到
建
設
、
由
專
制
到
民
主
、
由
強
制
到
自
然
的
一
種
前
進
的
革
命
程
序
論
。
個
它
的
服
務
觀
，
是
主
張
先
知
先
覺
、
後
知
後
覺

和
不
知
不
覺
三
種
人
各
鑫
所
能
。
因
此
，
就
平
等
的
意
義
、
社
會
立
場
或
倫
理
觀
點
來
說
，
都
表
現
它
是
具
有
前
進
精
神
的
理
論
。

4
三
民
主
義
是
發
展
的

已

第
二
、
因
為
三
民
主
義
的
性
質
是
發
展
的
，
村
民
族
主
義
是
以
「
驅
逐
鍵
虜
，
恢
復
中
華
」
為
初
步
工
作
，
以
「
取
消
不
平
等
條
約
二
水
中
國

之
自
由
平
等
」
為
第
三
步
工
作
，
以
「
扶
助
一
被
壓
迫
民
族
，
實
現
世
界
大
同
」
為
最
後
目
標
的
重
要
工
作
。
臼
民
權
主
義
是
以
實
施
地
方
自
治
為
基

本
要
務
，
然
後
推
至
全
省
，
再
進
一
而
謀
全
國
實
行
憲
法
之
治J，
而
以
世
界
大
同
為
最
終
極
的
目
標
。
伯
民
生
主
義
是
要
使
中
國
由
農
業
和
手
工
生
產

，
進
而
踩
用
機
器
工
業
生
產
，
應
用
最
新
的
科
學
發
現
和
管
理
方
法
，
以
求
迎
頭
趕
上
歐
美
的
各
工
業
先
進
國
家
。

因
此
，
三
民
主
義
的
內
容
是
隨
時
間
的
延
長
而
擴
展
，
它
的
革
命
任
務
也
隨
時
間
的
延
長
而
深
重
h

所
以
它
將
永
遠
前
進
而
不
過
時
!

三
民
主
義
是
分
期
的

/

J

第
三
、
因
為
三
民
主
義
的
完
成
是
分
期
的
:
村
民
族
主
義
目
前
的
艱
鉅
工
作
是
反
共
復
國
，
最
後
的
工
作
是
建
設
自
由
平
等
的
中
國
，
最
終
的

神
聖
使
命
是
與
民
主
國
家
共
同
努
力
，
以
建
立
世
界
永
久
和
平
。
臼
民
權
主
義
第
一
時
期
的
宣
傳
工
作
不
夠
普
遍
，
第
二
時
期
的
訓
練
建
設
工
作
欠

積
極
;
第
三
時
期
的
憲
政
工
作
不
理
想
，
我
們
要
努
力
趕
傲
。
臼
民
生
主
義
當
前
的
著
重
點
是
積
極
從
事
建
設
台
灣
，
以
配
合
反
攻
大
陸
的
需
要
，

在
反
共
復
國
期
中
來

，

預
籌
建
設
富
強
康
樂
新
中
國
的
工
作
。

過
時
的
是
人
不
是
主
義

、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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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為
三
民
主
義
是
分
期
完
成
，
所
以
各
期
的
目
標
不
致
錯
誤
，
各
期
的
成
妓
易
於
考
核
，
而
在
每
一
期
將
終
了
的
時
候
，
即
已
展
開
了
未
來
一

期
的
新
工
作
。
這
樣
，
三
民
主
義
的
遠
大
理
想
，
時
刻
的
提
示
若
我
們
，
領
導
若
、
督
促
看
我
們
向
前
努
力
。
所
以
若
說
要
過
時
，
一
定
是
我
們
人

離
開
了
三
民
主
義
，
忘
記
了
三
民
主
義
!
因
此
過
時
的
是
不
爭
氣
的
黨
員
和
糊
塗
的
國
民
，
而
不
是
三
民
主
義
!
因
為
三
民
主
義
本
身
是
最
前

進
的
主
義
，
絕
對
不
會
過
時
1
.
e

三
民
主
義
的
伸
縮
性

第
四
、
1因
為
三
民
主
義
是
彈
性
的

•• 

村
民
族
主
義
在
實
踐
上
給
我
們
以
很
大
的
伸
縮
性
，
我
們
可
以
斟
酌
用
某
一
適
當
階
段
作
為
起
點
，
以
適

應
民
族
在
實
際
上
所
處
的
環
境
。
口
民
權
主
義
也
在
實
踐
過
程
中
給
我
們
以
很
大
的
伸
縮
性
，
讓
我
們
考
慮
著
地
方
自
治
的
政
績
，
經
濟
建
殼
的
效

果
，
教
育
文
化
的
程
度
，
國
民
對
於
革
命
主
義
的
暸
解
，
以
作
施
政
的
根
據
。
的
民
生
主
義
在
實
踐
上
也
給
我
們
以
很
大
的
伸
縮
性
，
在
生
產
或
分

配
方
面
，
我
們
可
以
根
攘
實
況
，
分
別
主
輔
。
在
消
費
與
生
產
方
面
，
也
可
按
照
國
民
經
濟
狀
況
或
側
重
需
要
、
安
適
，
或
側
重
安
適
、
繁
華
。

結

主E
U口

因
此
三
民
主
義
在
實
施
上
是
最
能
適
應
時
空
的
條
件
。
也
可
以
說
，
它
能
夠
超
越
時
室
的
限
制
，
適
應
時
空
的
環
境
;
因
它
具
有
伸
縮
性
、
分

期
性
和
發
展
性
。
所
以
它
不
獨
是
適
用
於
中
國
，
而
且
適
用
於
世
界
任
何
國
家
。
不
獨
適
用
於
現
在
，
而
且
適
用
於
永
久
的
將
來
。
所
以
三
民
主
義

不
獨
是
目
前
中
國
的
救
國
主
義
，
而
且
是
創
造
了
後
來
居
上
的
世
界
改
造
的
新
路
緣
|
|
是
國
際
上
具
有
普
遍
性
的
救
國
主
義
和
救
世
主
義
。

附
-
t
E
l
-
-
批
判
馬
列
主
義

馬
克
思
為
德
籍
猶
太
人
，
他
所
用
研
究
學
間
的
態
度
如
資
本
論
的
理
論
是
科
學
的
，
但
它
只
著
重
盈
餘
價
值
剝
削
的
說
明
，
階
級
鬥
爭
史
跡

的
揭
發
，
無
產
階
級
專
政
的
提
倡
，
私
有
財
產
制
度
廢
除
的
強
調
，
而
對
人
類
進
化
的
非
物
質
部
份
的
重
要
性
無
所
說
明
，
對
共
產
社
會
實
現
後
的

狀
態
很
少
瞭
解
，
對
於
十
九
世
紀
歐
洲
產
業
革
命
後
的
社
會
事
實
，
亦
沒
有
全
部
觀
察
到
;
所
以
它
的
思
想
是
武
斷
、
偏
見
，
所
持
理
論
亦
是
殘
缺

不
全
的
。
「
中
共
」
以
馬
列
思
想
起
家
，
馬
氏
所
是
者
是
之
，
馬
氏
所
非
者
非
之
;
信
奉
列
寧
的
時
候
，
非
列
寧
之
書
不
觀
，
非
列
寧
之
言
不
言
，

迷
信
盲
從
，
曲
加
附
會
，
自
竊
據
大
陸
以
來
，
以
大
好
河
山
作
孤
擲
，
以
億
萬
同
胞
作
試
驗
品
，
三
十
多
年
共
產
暴
政
，
使
同
胞
過
貧
窮
、
落
後
，

相
互
仇
視
鬥
爭
之
慘
無
人
道
的
牛
馬
不
如
生
活
，
因
而
民
怨
沸
勝
!
時
日
品
爽
，
當
權
者
不
能
不
改
變
策
略γ
自
我
批
判
「
馬
列
主
義
已
不
合
時
宜

三
民
主
義
永
不
過
時
論
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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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立
台
灣
師
範
大
學
公
民
訓
育
學
報

二
O

第
二
期

了
」
'
另
一
面
要
想
造
成
一
種
假
像
，
企
圖
欺
騙
自
由
世
界
，
遂
其
統
戰
之
陰
謀
。
而
國
父
孫
中
山
先
生
六
十
多
年
前
即
斷
言
「
共
產
主
義
之
馬

克
思
列
寧
思
想
和
蘇
維
埃
制
度
不
適
合
於
中
國
」
，
美
國
雷
很
總
統
亦
倡
言
「
馬
列
主
義
應
送
入
博
物
館
」
'
均
具
先
見
之
明
。
眼
看
大
陸
「
人
心

思
漢
」
‘
「
中
共
」
偽
政
權
崩
潰
在
即
，
「
三
民
主
義
統
一
中
國
」
之
呼
聲
已
響
澈
雲
霄
，
反
共
復
圈
，
業
已
在
華
;
但
仍
待
全
國
軍
民
圈
結
一
致

，
戳
力
以
赴
，
配
合
此
一
客
觀
形
勢
，
壯
大
革
命
陣
營
，
衝
破
一
切
阻
力
，
消
滅
反
動
，
使
光
復
大
業
早
日
完
成
，
願
與
國
人
共
勉
之
。

註註註註註註註

註

輝

.. 

一•• 

民
接
主
義
第
六
譜
，
頁
一O
三
。

一
一
•• 

陳
立
夫
著
「
唯
生
論
」
上
，
頁
一
三
三
。

註

一
二
•• 

先
總
統
蔣
公
講
「
革
命
哲
學
的
重
要
」
頁
十
四
。

四•• 

孫
文
學
說
第
四
章
，
頁
七
三
-
I

七
四
。

五•• 

孫
文
學
說
第
五
一
章
，
頁
七
四
。

註

六•. 

建
國
大
綱
第
六
條
。

註

七•• 

建
國
大
綱
第
入
條
。

註

入•• 

建
國
大
綱
第
十
九
條
。

九•• 

陳
立
夫
唯
生
論
上
卷
三
一
九
頁
。

一
0.. 

參
看
國
父
十
三
年
十
月
二
十
日
對
全
國
青
年
聯
合
會
講
「
國
民
應
以
人
格
赦
國
」

一
一•• 

民
權
主
義
第
三
講
，
一
入
五
|
|
一
入
六
頁
。

三
一•• 

民
權
主
義
第
三
講
，
一
八
五
頁
。

註
4

三
二•• 

同
盟
會
宣
言
。

一
四•• 

總
理
遺
囑
與
民
權
主
義
。

註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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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
1
一
五.• 

民
族
主
義
第
六
講
，
一
一
一
|
|
一
一
二
頁
。

註
三
八

•• 

民
族
主
義
第
六
講
。

一
七•. 

孫
文
學
說
第
六
章
六
十
三
|
|
七
十
八
頁
(
七
年
二
月
三
十
日
)

註註

一
八•• 

中
國
革
命
史
第
二
節
「
革
命
之
方
略
」
(
十
二
年
一
月
二
十
九
日
)
。

一
九•• 

國
民
政
府
建
國
大
綱
共
二
十
五
條
(
十
三
年
四
月
十
二
日
)
。

二
0.. 

地
方
自
治
開
始
實
行
法
(
建
國
大
鋼
附
錄
)

註註註

二
一•• 

建
國
大
綱
第
十
八
條
。

註

二
一
一
•• 

同
上
第
十
六
條
。

二
一
二
•• 

同
上
第
廿
三
條
。

註註

二
四•• 

同
上
第
十
九
條
。

註

二
五•• 

建
國
大
綱
第
七
條
。

一
二
八.. 

民
族
主
義
第
六
講
頁
一

O
九
|
|
一
-
o

註註

二
七.. 
社
會
建
設
序
。

註

二
八•. 

建
國
大
綱
第
八
、
九
條
及
地
方
自
治
開
始
實
行
法
。

註

二
九.. 

建
國
大
綱
第
十
一
條
。

三
0.. 

向
上
第
十
條

註註
三
一

•. 

建
國
大
綱
第
十
六
至
十
五
條
。

註
一
二
三.• 

五
權
憲
法
講
演
詞
。

註

三
三.. 

孫
文
學
說
第
二
一
章
，
頁
三
五
|
|
三
六
頁
。

三
四•. 

抗
戰
建
國
綱
領
外
交
節
第
三
條
至
第
七
條
。

三
民
主
義
永
不
過
時
論

註

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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